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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關今(111)年度核發教師證書之申請作業期程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 　

考量今(111)年度7月31日以前符合「師資培育法」第11條
規定取證資格者，依相關規定進用教職後之提敘薪級及

年資採計等相關權益，請貴校務必於111年9月30日前，

檢送教師證書申請資料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「高級中等

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服務小組」辦理教師證

書申請核發作業，以利後續發證時效。

上開符合「師資培育法」第11條規定並於111年9月30日
(星期五)前送件者，證書所載日期將統一壓印為111年8月
1日。

另為避免影響旨揭人員獲聘擔任教職後，提敘薪級及年

資採計等相關權益，請貴校務必於申辦教師證書送審作

業時，掌握時效並提供正確之證明文件，若有急件請優

先處理，並與一般件分開送件，俾利證書小組依規定儘

速辦理審查作業。

正本：各師資培育之大學

副本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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